赤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达《2021年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划》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机关各科室（局）、局属各单位：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社厅关于下达＜2021年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划＞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编制了《2021年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划》并经局党组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各地、各部门要强化指标落实，层层压实责任，强化日常督导，定期分析通报，确保计划指标如期完成。如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情况或问题，请及时向市局综合科报告。
联系人：马  跃  联系方式：0476－8820169
赤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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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全市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紧扣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全力稳定和扩大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增强人才人事支撑发展能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升人社公共服务水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一、推进就业创业。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把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摆在突出位置，深入开展就业政策落实服务落地行动，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汇聚各方力量促进就业政策落实。落实援企稳岗、以工代训、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稳定市场主体，稳住就业岗位。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工、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落实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岗位补贴等帮扶政策，合理开发公益性岗位，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实施“创业赤峰”工程，实施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筹备举办赤峰市第六届创业大赛。持续推进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精心组织好“春风行动”“金秋招聘月”等就业公共服务活动。加强失业动态监测和就业形势分析，严格执行就业失业统计管理制度，完善就业风险应对预案和处置机制。2021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1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5％以内；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或落实就业去向1.21万人以上；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8000人以上；就业困难人员就业5000人以上；农牧民转移就业67万人以上，其中转移6个月以上人数56万人以上。
二、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按照自治区统一部署，全面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自治区级统筹，积极推进失业保险基金自治区级统筹。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全面落地，落实被征地农牧民社会保障政策，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等政策。落实国家、自治区调整退休人员养老金政策。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未参保人员积极参保缴费。实施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开展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建筑、交通、水利工程等领域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率达到90％。延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全面落实基金缺口分担和考核奖惩机制，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强化基金资金监督，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违法行为，防止基金“跑冒滴漏”。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投资运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金新增结余委托投资率达到80％。2021年底，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人数分别达到105万人、27.8万人、38.62万人。
三、加强人才人事工作。制定出台更加宽松、更加优惠的人才引进政策，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优化人才服务保障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加快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技能赤峰”工程，持续开展技能提升行动，抓好企业职工岗位技能培训和重点群体就业技能培训，落实灵活就业人员职业培训补贴政策，提升培训质量和效果。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组织开展“百千万”高技能人才培养行动、“百校连百企”校企联合培养行动、技能培训品牌选树培养行动，全年新增高技能人才2500人，其中技师、高级技师200人。组织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56万人次（不含行业部门数和以工代训数）、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2000人次。加快技工教育发展，全市技工院校招生1800人。完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举办赤峰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完成2021年各系列专业技术职称改革工作，做好自治区杰出人才奖、自治区突出贡献专家、“新世纪321人才工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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